
兰城建校政[2020] 44 号

关于成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的决定
校属各部门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文件精神，进一步

加强心理健康普查和重点人群心理疏导，扩大心理健康教育的覆盖

面、受益面，规范发展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服务，更好地满足学生

心理健康教育服务需求，经校领导研究，决定成立我校心理健康教

育工作领导小组。

组 长：魏志刚

副组长：李建明 付开虎 李蔚东

成 员：冯 辉 何宇鑫 宁 瑜 马振宇 水江宏

张小艳 蒋锦艳 杨志杰 沈彦龙 吴发明

王伟杰 张甲男 于 潇 路惠婕 杨雪英

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

办公室，郭茂辰担任办公室主任。
2020 年 11 月 26 日

2020 年 11 月 26 日印发


